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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公布

繼較早前的公布後，電視廣播謹此宣布：

1.
擬入股銀河（為電視廣播之附屬公司，獲發收費電視牌照）之少數股東表示，由於合營協議之若干先決條件將不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當日或之前履行，因此不會根據合營協議進行完成認購銀河之股份。

2.
因此，以完成合營協議為條件的創業板協議無法完成。

3.
為免危及收費電視牌照，銀河已向政府呈交收費電視牌照所規定之履約保證。銀河將就逾期呈交履約保證繳交罰款150,000港元。

投資者在買賣電視廣播之股份時宜審慎行事。

本公布僅供參考，旨在就較早前的公布所提述的合營協議、創業板協議及銀河收費電視牌照事項向股東提供最新消息。

1.
合營協議

在較早前的公布宣布，擬入股銀河之少數股東Astro表示，不會在當時進行完成認購銀河之股份，原因是合營協議若干先決條件尚待履行。履行條件的最後限期是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Astro現已向電視廣播確認，合營協議有關獲得Astro董事局及股東和貸款人批准的先決條件未必能夠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當日或之前履行，所以合營協議的立約方已同意不進行完成認購銀河股份。因此，銀河仍然為電視廣播之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收費電視牌照規定，銀河不得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前在香港展開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由於銀河不會於二零零二年下半年度前推出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銀河具備充裕資金經營現有業務最少至二零零一年底。所以只要能夠於二零零一年底前獲得第三方投資於其收費電視項目，終止合營協議預料不會對電視廣播或銀河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然而，Astro正繼續就其他有關銀河的投資計劃與電視廣播進行磋商。電視廣播亦正積極與幾名策略投資者就參與銀河之業務進行不同階段的磋商。電視廣播尚未與Astro或任何投資者達成任何實質條款，Astro於銀河業務的投資及其他投資者於銀河業務的參與可能或不可能進行。獲得任何該等投資者的確切承諾後，將會作出進一步公布。

倘若概未能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前實現與投資者的磋商，電視廣播董事局將重新考慮銀河收費電視計劃的情況，該計劃或可能或不可能按原訂計劃進行。

2. 
創業板協議

在較早前的公布，電視廣播宣佈，創業板協議之完成（即成立上市公司及該公司在創業板及／或納斯達克上市）受到幾項條件規限，包括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當日或之前完成合營協議。

鑑於合營協議不會完成，創業板協議亦不能進行。創業板協議不能進行不會影響到電視廣播及銀河的現行運作，因而預料不會對電視廣播構成任何負面財務影響，銀河的資金需求也不會受到任何負面影響。

電視廣播將於日後在適當時間考慮銀河的上市，屆時將會作出公布，並將按照和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所有相關規定。確切的上市時間表尚未訂立，銀河的上市或可能或不可能進行。

3. 
收費電視牌照

在較早前的公布，電視廣播宣布，銀河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向政府申請，延長呈交收費電視牌照規定的履約保證之期限六個月（由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延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廣播管理局已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八日向銀河表示，不會支持銀河的延期申請，並要求銀河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前呈交履約保證。為免危及收費電視牌照，因銀河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三日根據收費電視牌照規定向政府呈交為數88,000,000港元之履約保證。廣播管理局已向銀河表示，因銀河逾期呈交履約保證，將被罰款150,000港元。銀河將以營運資本繳付罰款。其他條件方面，銀河均已遵守。收費電視牌照仍然有效及生效。

投資者在買賣電視廣播之股份時宜審慎行事。

在本公布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辭語具有如下涵義：

「Astro」
指
As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BVI) Limited，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為Astro All Asia之全資附屬公司，因而成為電視廣播之關連人士

「Astro All Asia」
指
Astro All Asia Networks Limited，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公司，該公司因間接持有電視廣播屬下若干附屬公司不足36%但多於10%之股權而成為電視廣播之關連人士

「星藝映畫」
指
星藝映畫有限公司，前稱East Asia Filmed Entertainment Limited，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與電視廣播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

「銀河」
指
銀河衛星廣播有限公司，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現為電視廣播之全資附屬公司

「創業板」
指
聯交所創業板市場

「創業板協議」
指
電視廣播、MBNS、Astro、iTVB Limited （電視廣播之全資附屬公司）、MBNS (BVI)、Home Net N.V.及Pacific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星藝映畫之母公司及與電視廣播無關連） 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就成立一間上市公司而訂立之協議

「政府」
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合營協議」
指
電視廣播與MBNS、Astro及銀河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訂立之合營及股東協議

「MBNS」
指
MEASAT Broadcast Network Systems Sdn. Bhd.，為一間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為Astro All Asia 之全資附屬公司，因而成為電視廣播之關連人士

「MBNS (BVI)」
指
MEASAT Broadcast Network Systems (BVI) Limited，為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為Astro All Asia 之全資附屬公司，因而成為電視廣播之關連人士

「納斯達克」
指
美國納斯達克市場

「收費電視牌照」
指
政府根據香港法例第五六二章廣播條例批授之牌照，以准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提供本地收費電視服務

「較早前的公布」
指
電視廣播較早前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作出之公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
指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承董事局命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何定鈞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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